
关于做好 2022 届毕业生学历照片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接市教委最新通知，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要求，建立毕业生身份复核常态

化工作机制。现将 2022 届毕业生学历照片审核中遇到的问题通知如下：

一、已拍照、待审核的预计毕业生

为不影响毕业生数据上报，对于已拍照、待审核的预计毕业生原则上同意为

其申报学历。但后续上报教委时如该生学历照片审核未通过，根据市教委要求，

将取消其本次申报学历证书资格，待后续审核通过后再行申报。

二、在外地新华图片社采集图像的预计毕业生

在前期通知中已明确要求我校学生必须在新华图片社上海分社进行图像采

集，但仍有部分学生在外地新华图片社进行图像采集。针对此类学生，现规定如

下：凡在外地新华图片社进行图像采集的学生必须自行和当地新华图片社联系获

取学历电子照片，电子照片需大于 45K，且必须与学信网已上传学历照片一致。

各二级学院收集好有关学生电子照片后，于 5月 20 日前统一发至邮箱：

20190071@stiei.edu.cn。电子照片以身份证号命名，邮件中请备注学生学号及

姓名。逾期将取消其本次申报学历证书资格。

三、照片审核未通过的预计毕业生

照片审核未通过的学生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电子照片

1.身份证

2.高中（或中职）毕业证书

3.高职学生证

4.高中（或中职）期间证件照

5.高中（或中职）期间有证件照的获奖证书或其他有关材料

（二）纸质材料

1.本人承诺书

2.所在二级学院审核意见书

所有佐证材料经二级学院审核通过后报教务处审核，通过后报市教委审核。

审核未通过的预计毕业生将取消其本次申报学历证书资格。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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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个人承诺书

本人是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二级学院

专业 级在校生 ，

学号： ，身份证号： 。

现本人郑重承诺：

1、本人所提交的相关佐证材料真实可靠、绝无虚假。

2、本人已在学信网上核对过相关信息，承诺录取照片与学历照片均

为本人。

3、本人承诺以上情况真实有效，如有不实之处，愿意承担一切相应

责任。

承诺人：

日期：



附件 2：

学院学生图像审核意见书

经查，我院 专业 级在校

生 ，学号： ，身份证

号： ，所提供的相关佐证材料真实有效。

学院领导签名：

学院公章：

日期：


